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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資料是數位時代的民主基石，

臺灣政府推動相關政策已逾 10 年，成果獲國際肯定，在「全球開放資料指標

」排名世界第一。但亮麗的成績背後，有人批

評「世界第一是因為政府很認真在看考古題」，開放文化基金會亦於《2014-2016 

開放政府觀察報告》

中，就資料品質、影響力、數位量能、資料治理等面向指出不足之處。過去至今，民間對政府開

放資料有何期待？幾年間，政府回應了哪些民間需求與批評，又該如何改進？本文將簡述開放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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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的政策發展歷史，並試圖以非政府組織的角度，幫助執政者於擬定未來開放資料政策時，更理

解非政府組織之立場。

開放資料的政策歷史

臺灣推動「政府資訊公開」已經行之有年，2005 年公布之《政府資訊公開法

》至今仍是重要法規準則。「開放資料」與紙本時代建立之「政府資訊公開」架構差異在於，因

應技術進步產生的載體更迭，開放資料在概念上更進一步規範網路中的使用情境，強調使用者應

能透過網路輕易取得資料，並得以修改、散布、分享、與其它不同來源的資料混搭使用而不受限

制。

臺灣推動開放資料，最初與

國際交流有極大關聯。美國歐巴馬政府在 2009 年啟用「Data.gov

」平臺，並公布 47

筆政府資料集時，推動電子化政府有成的研考會官僚嗅到趨勢，一面向美方取經、互動，一面對

長官遊說。當時，主掌科

技部門的政委朱敬一隨後決定採納此政策，於 2011

年演講中首次

描繪利用開放資料建立「醫

療雲」的願景，並下令科技會報辦公室於 2012 年初舉辦「公開資料加值推動策略會議」

。在次任政委張善政支持下，2012 年 11

月，科技會報辦公室陳報之「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」在行政院會通過，正式成為臺灣中央層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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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策，開始規範各部會對外釋出資料集的數量。

當時政府相當關注開放資料帶來的產業價值，科技會報因而將經費撥給經濟部工業局，擬定「開

放資料（Open

Data

）應用推動計畫」，以政府力量舉辦黑客松、補助企業企劃案、媒合企業所需資料、建立開放資

料法規標準、串連跨國開放資料聯盟等，成為產官合作的基礎。此外，政府因為自身對議題理解

有限，在推動政策的

同時，也對外與民間行動者合作，徵求政

策意見。諸如 2013

年《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

作業原則》與 2015 年《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》的制定，都可看到民間參與和協作。

2013 年，政府資料開放平臺

正式上線，各部會釋出資料集也在 2013 、14 年隨之增加；2014

年底毛治國就任閣揆，開放資料政策名列「毛式三箭」之一，政府加速釋出資料，「全球開放資

料指標」排名爬升，到 2015

年成為世界第一。目前政府資料

開放平臺可搜尋到的資料集約有 51,000

筆，另外亦有各縣市自行架設的開放資料平臺以及交通部「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臺」、

農委會資料開放平臺等各部會維護的主題式資料站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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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GO 關心什麼？

臺灣非政府組織發展蓬勃，除了常見的社會倡議、服務性組織，亦有媒體機構，或是學術、政策

研究單位，以及有滿足經濟需求的合作社等。組織性質不同，注重之開放資料需求也大相逕庭。

1.

學術機構而言，強調資料必須夠「乾淨」，每個欄位的定義清楚，對資料出錯或不符合欄位說明

的容忍度較低。

2.

服務性、合作社等單位較常基於

開放資料建立數位工具（如手機 app

），則希望資料更新迅速，伺服器穩定，不同資料集間能相互連結。

3.

社會倡議組織與媒體機構基於監督政府立場，需要政府積極釋出有意義的資料集，或是提供便利

管道與民間溝通、媒合對於資料集之需求。

此外，對非政府組織而言，政府資料開放除了符合開放授權的基礎標準，也應降低取得成本，並

以開放授權釋出，方便非營利組織自由使用開放資料。

以上需求涵蓋了開放知識基金會所公布，開放資料應該達到的幾項國際標準：可得性、可讀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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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使用與散播、分享的普遍性、可互通（用）性。在臺灣，除了資料本身形式的國際標準外，

非政府組織還期待主題廣泛、符合需求，以及資料是否精確。臺灣政府有些做得不錯，但仍有許

多值得加強之處。

疫情期間資料格式應精益求精

(Photo on https://5stardata.info/zh-TW/)

開放資料要能達到「開放」，資料

本身的格式很重要。知名的五顆星開放資料標準

中，將難以編輯、修改的 PDF

檔案列為最差的一顆星，而結構化、有固定網址、開放格式、提供資料集脈絡的開放資料則是五

顆星。開放文化基金會在《2014-2016 開放政府觀察報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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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出，臺灣的公共運輸資料已經有至少四顆星的水準，水電等民生、經濟相關資料也表現不錯。

但諸如政治獻金、司法、人事等資料則不然。過了幾年以後，政府已有改進部分資料集，但還是

有許多精益求精的空間，除了開放格式，也應朝向資料彼此鏈結，增進開放資料使用效率的方向

前進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 Covid-19

疫情期間，許多社會大眾所關注的疫情資料，政府釋出之資料格式仍然有許多缺陷。公民團體、

研究者、開發者與社會大眾往往要仰賴每日指揮中心釋出之圖卡，自行比對前後日資訊之差異；

有些資訊甚至連圖卡都未公開，而是由指揮中心口頭公開。五月至今每批疫苗之到貨時間、種類

、數量，

以及各縣市疫苗施

打統計皆為民眾極為關心之資訊，但

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有關 Covid-19

疫苗資料集卻幾乎付之闕如，僅有少數縣市之接種站地址可供下載。

至於疫情資訊資料集，平臺上只能找到全國送驗、確診、死亡數量，以及臺南市自行公布之當地

確診者足跡和確診統計，政府既未比照美、英等國，依照民眾求知需求建置資料視覺化的疫情儀

表板，亦未提供詳細開放資料集供民間開發者使用。取而代之的圖卡與口頭資訊公開、具體授權

不明，在國際公認的五顆星開放資料標準中，恐怕連一顆星都沒有。

部分資料濫竽充數、與民間需求脫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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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一個民間對臺灣政府開放資料的重要批評，是許多單位上傳許多沒有意義的資料，或是將一

份資料集拆成許多小資料集，只圖滿足績效要求。

拆分資料集以會計報告為例，中央存款保

險公司選擇將 2015

年至今所有月報彙整於同一份資料集，方便使用者檢索；但也有某單位選擇將月報分開來拚數量

，至今已經上傳約 80

筆會計月報資料集，並且中央、地方會計報表又分開列出，目前整個系統五萬多筆資料集中，至

少有二、三千筆以上的會計月報。

衛生資料的案例，則如：某地方政府衛生局提供成人預防保健、口腔黏膜檢查、子宮頸抹片檢查

、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的醫事機構資料集，原本可以一個資料集搞定，卻硬是以檢查種類與

行政區域進行拆分，最後變成一百多個資料集。

有些資料集的存在則是讓人摸不著頭腦

。法務部檢察司於 2017 年上架一筆名為「

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生命權概念於我國刑事司法之實踐」的 JSON

資料集，打開卻是一個 PDF

檔案連結，且該連結根本無法使用；同樣是法務部所屬的司法官學院，也上傳了數十筆論文下載

連結，每一個連結都自成一個資料集，就算真的有人想到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尋找法律論文，也不

便搜尋、使用這些論文資料，與開放資料易於取得、使用的精神背道而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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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低落的資料集，結局就是乏人問津。

根據國發會「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集瀏覽及下載次數統計」，84,112

筆資料集中，就有三萬多筆的下載次數只有五次或是更少，甚至有一萬三千多筆資料集的下載次

數掛零。對於民間使用者而言，若整個平臺充斥著相似、沒有意義的資料集，將會使得查找與檢

索的工作變得難上加難，使用平臺的意願變低；就算硬著頭皮使用，多半也是在垃圾堆中翻找黃

金，連帶扼殺優質資料集曝光的機會。

因此，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尋找為了拆

分而拆分，或是為了衝 KPI

而設的資料集，將重複性高的合併，移除顯然缺乏需求或不適合的，並修復資料有誤的資料集。

有些原本被埋沒的資料在整合以後，有

機會帶來更大效益——

像

是絕

大多數逐

月上傳、零碎又不

易讀的各機關會計報告，幾乎都沒有

人下載，但整合良好的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會計月報，則高達三千多次下載數。

媒合機制不足，民間被迫打游擊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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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主動釋出資料品質參差不齊，已經不是新聞，但更大的問題在於資料媒合機制。目前在臺灣

僅有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一條正式法源，但不同群體可以獲得的媒合機制規格大不同。在食物鏈

上層的是中央與地方民代，若需要政府提供特定資料，他們只要透過各級政府的「索資」系統，

就可以跟不同部會的國會聯絡人或府會聯絡人直接聯繫，溝通需求，並設定期限，要求政府於時

限內回覆相關資料。索資是民意代表監督政府的重要利器，但許多身兼調查、報導、新聞工作的

公民團體未能享有類似待遇，變相導致第四權難以伸張。

開放文化基金會在其新聞平臺中刊載〈踩到政府資訊不公開的雷區？看公民的進擊之路！〉

一文，指出目前非政府組織尋找資料的道路依舊艱辛。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，不分中央、地方

政府，時常對民間團體的資料需求「已讀不回」，完全不予回覆；即使回覆，也是「研議中」、

「資料不全」、「未收集」，甚至有些資料可以見到政府早在使用，卻不願提供給民間需求，真

正會按照民眾需求開放的資料並不多。由於平臺不同民代索資可設定期限，即使政府最後開放，

可能也是幾個月以後，原本民間需求或許已經不復存在，或是產生變化。

又因為每個權責單位態度不一，使得非政府團體在申請橫跨多個機關的資料時，必須面對高達幾

十種不同的回應，或是互踢皮球。民間組織資源往往不足，還被迫打游擊戰，花費時間與人力成

本，想辦法對不同單位各個擊破，開放資料容易取得的目標自然大打折扣。政府若無法主動了解

民間需求，不妨比照國會或府會聯絡人機制，

與各 NGO 建立「NGO

連絡人」；如果無法一次到位，

亦可借鏡「開放資料聯盟」先例——

針對產業需求，與政府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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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，媒合需求並開放企業需要的資料集——成立 NGO

版「開放資料聯盟」，幫助非政府組織、公民記者與政府建立溝通管道，不只媒合資料需求，也

能培力數位能力不足的非營利組織活用開放資料。

建立開放資料架構與資料治理文化才是根本之道

目前仍在實行的 2005 年版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在 2021

年，儼然已經是阻撓開放政府前進的老古董。根據「歐洲資訊取用」（Access Info

Europe）組織與加拿大「法律與民主中心」（The Centre for Law and

Democracy）所公布的資訊權評比，臺灣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在滿分 150 中 只拿到 57 分

，排名世界第 122 ，比起排名 87

的中國，法律框架還要更加落後。該評比更批評臺灣的法律「極度有問題」，缺乏促進資訊權的

機制，申請政府資料程序模糊，對非本國籍者有不合理限制，是一部侵蝕人民資訊權的法律。

雖然這樣子的評分絕不代表「臺灣開放資料做得比中國差」，但也幫助行政機構了解，我們並不

是事事都第一名，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已經過時太久。對於依法行政的國家政府而言，無論是修

改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，使其符合開放資料時代的需求，或是擁有一部規劃完善的開放資料專法

，都代表我們可以在修、立法過程中積極溝通臺灣對於開放資料的願景，提供前線且有企圖心的

官僚系統施展拳腳的好理由，並且避免逃避課責、阻撓資料開放的行為發生。

過去十餘年間，無論政府上下，或是民間社群，對於開放資料都有諸多想法，也有第一線執行困

難。這些執行過程中產生的行政規則、政策成果、責難與批評，都是屬於臺灣獨特的經驗脈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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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專法應該怎麼立，不只從國際先例出發，也應該參考臺灣自己的需求。綜觀目前討論的趨勢，

大家提到對於專法的期待，包含增設開放資料專責機關或專責人員，協助各單位推動相關政策，

界定公務員免責的合適範圍；將資料格式與品質納入條文，建立措施鼓勵公務員開放高品質資料

；考量著作權、隱私權、資訊安全與開放資料之競合並納入條文；建立產業與公民參與機制，創

造公部門與民間的良好互動。專法的推動，不僅可以回應過去的問題，也可以指出未來開放資料

政策發展的方向，並奠定資料治理的基礎。

除了大原則以外，對於實際執行法律的公務機關，公務員手上擁有的資源、技術，以及各種難處

，形塑出的文化，我們也要更細緻地反省——

怎麼樣可以幫助同仁擺脫現行老舊的資訊體制？若能從根本以「開放思維」建立跨部門溝通機制

、修改舊有的執行與資料產出程序，讓圖文等資料釋出時即符合開放標準，不僅能改善基層人員

無意義地耗費勞力、依循舊制產出封閉資料後加工使其開放的現況，更能避免讓開放資料變成「

另一個政府追求的口號」，而是真正幫助加速行政、促進公私合作的契機？

利用開放資料鞏固臺灣民主

經濟學人最新的世界民主指數報告中，臺灣分數大幅躍進，首次跨過「有缺陷的民主」分類，更

躍升亞洲第一，成為亞洲最高分的「完全民主」國家。不過，在五項評分面向中，「政治參與」

一環分數明顯低於其他項目。這個結果告訴我們，民主並不只有消極保障言論自由，或是確保選

舉公平；一個自許民主的政府，更應該積極培力公民，建立主動監督施政的意願，還要有武器對

抗不合理的政策作為，真正能促成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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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時代，開放資料是人民蛻變為公民的重要條件。無論是研究、媒體或倡議組織，政府都需要

提供高品質的資料，建立好用的開放資料平臺、主動探索資料視覺化或其他應用，媒合民間資料

需求，幫助現有社群與非政府組織茁壯、參與政策形塑，進而吸引更多民眾加入。另外，從開放

資料專法政策開始，善用數位工具與審議民主與社群溝通，如此一來，不僅公民可積極參政，更

可幫助公務員及早獲取民意，降低摸索時間，達成公私協力的國際民主典範。

 

 

 

 

 

作者 林冠廷、陳廷彥 為開放文化基金會特約記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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